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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7月4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华北制

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民公司”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核准签发的注射用头孢唑肟钠（0.5g）和注射用头孢曲松钠（1.5g、3.0g）的《药品补充申

请批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英文名/拉丁名 Ceftizoxime�Sodium�for�Injection

原始编号 国药准字H20090289

受理号 CYHT1401055

批件号 2018B03133

剂型 注射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规格 0.5g

药品标准 中国药典2015版二部

原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090289

原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八百路2号

申请内容

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将注射用头孢唑肟钠品种技术转让至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八百路2号）注射用头孢唑肟钠品

种技术转让至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地址：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海南路98号），发给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该品种的药品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H20090289，注册标准执行中国药典2015版二部，药品有效期为暂订24个月，

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作相应修订。 请转入方根据配伍稳定性研究情况完善本品的说明书，并

继续进行后续长期留样稳定性研究，提供后续的稳定性研究资料以确定本品的有效期。

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98号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184098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23年06月14日

（二）药物研究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是日本藤泽药业工业株式会社 （现更名为安斯泰来制药株式会

社）开发的第三代广谱半合成头孢菌素类抗生素，80年代初在日本上市，并于1983年在美

国上市，商品名为“Epocelin” 。属第3代头孢菌素。其抗菌谱广,对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

菌均有较强的抗菌活性。 该品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粘肽的生物合成而达到杀

菌作用。

临床适应症：敏感菌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腹腔感染、盆腔感染、败血症、皮

肤软组织感染、骨和关节感染、肺炎链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脑膜炎和单纯性淋病。

华民公司通过技术转让形式获得该产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技术转让费用及相

关研究费用共计发生227万元。

药物后续进展：批准生产。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目前国内已批准注射剂生产厂家36家，批准文号99个，均为注射用粉末，主要有0.5g、

0.75g和1.0g三个规格，其中0.5g规格的批准文号共计32个。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单位：千美元)：

药物名称 2015年销售额 2016年销售额 2017年销售额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303802.39 291910.60 305796.72

数据来源：pharmarket数据库

2015年至2017年注射用头孢唑肟钠重要城市医院（677家医院）用药数据统计（单

位：万元）：

药物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复合增长率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51027.06 63718.08 59501.28 5.3%

数据来源：pharmarket数据库

二、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英文名/拉丁名 Ceftriaxone�Sodium�for�Injection

原始编号 国药准字H20044729 国药准字H20044154

受理号 CYHT1400944 CYHT1400942

批件号 2018B03131 2018B03130

剂型 注射剂 注射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

规格 3.0g 1.5g

药品标准 中国药典2015版二部 中国药典2015版二部

原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044729 国药准字H20044154

原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八百路2号

申请内容

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将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品种技术转让至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

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

意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南京市

六合区八百路2号）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品种技

术转让至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地址： 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

98号），发给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南京长澳

制药有限公司该品种的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44729，注册标准执行中国药典2015版二

部，药品有效期为24个月，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作

相应修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

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

意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南京市

六合区八百路2号）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品种技

术转让至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地址：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

路98号），发给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南京长

澳制药有限公司该品种的药品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H20044154，注册标准执行中国药典2015

版二部，药品有效期为24个月，说明书和包装

标签作相应修订。

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98号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184097 国药准字H20184096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23年06月14日 至2023年06月14日

（二）药物研究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是由罗氏公司开发的第三代广谱半合成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于

1984年在美国FDA获准上市，商品名为“Rocephin” 。 头孢曲松钠为第3代头孢菌素。 其

抗菌谱广,对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均有较强的抗菌活性。该品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细

菌细胞壁粘肽的生物合成而达到杀菌作用。

临床适应症：用于敏感菌所致的肺炎、支气管炎、腹膜炎、胸膜炎，以及皮肤和软组织、

尿路、胆道、骨及关节、五官、创面等部位的感染，还用于败血症和脑膜炎。

华民公司通过技术转让形式获得该产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技术转让费用及相

关研究费用共计发生130万元。

药物后续进展：批准生产。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截止2018年6月底， 国内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文号总计382个， 产品规格为有0.25g、

0.5g、1.0g、1.5g、2.0g、3.0g等。其中1.5g规格制剂文号24个，3.0g规格制剂文号19个。华民

公司已有注射用头孢曲松钠0.25g、0.5g、1.0g、2.0g规格。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单位：千美元)：

药物名称 2015年销售额 2016年销售额 2017年销售额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1249078 1306070 1323113

数据来源：pharmarket数据库

2015年至2017年注射用头孢曲松钠重要城市医院（677家医院）用药数据统计（单

位：万元）：

药物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复合增长率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29759.0 39948.4 41787.2 11.98%

数据来源：pharmarket数据库

四、风险提示

此次华民公司获得注射用头孢唑肟钠（0.5g）和注射用头孢曲松钠（1.5g、3.0g）的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是对头孢类产品及产品规格的进一步补充，丰富了公司产品线。 制

剂产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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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下属子公司华北制药集团新

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药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通知。 新药公司

收到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拨付的资金2,472,600.00元。 经统计梳

理，自2018年4月24日至本公告日，下属子公司共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3,507,600.00元，

均与收益相关。

本次补助明细如下：

时间 单位 项目 金额（元）

与资产/收

益相关

政府批文名称 拨款单位名称

2018.06.28

华北制药集

团新药研究

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重组人血白蛋

白新药及关键

技术研究

2,472,600.00 收益相关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任务合同书

国家卫生计生委

医药卫生科技发

展研究中心

合计 2,472,600.00

除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外，下属子公司还收到包括专利资金、科技进步奖等小额政府

补贴资金13笔，共计1,035,000.00元，均与收益相关。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近期收到的补助资金735,

000.00元计入当期收益，其余2,772,600.00元计入递延收益。 上述补助资金的取得将对公

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0425� � � � � � � �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18-28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通

知于2018年7月3日（星期二）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7月5日（星期四）以非现场

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8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董事8人，分别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

民先生、王飞跃先生、陆川先生、杨东升先生、吴江龙先生、林爱梅女士、周玮先生、秦悦民先

生。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了会议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对象

公司于2018年7月3日收到上海华信国际集团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简称华信工业）无

条件放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告知文件。 鉴于华信工业无条件放弃认购，本次调整

后的发行对象为湖州盈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盈灿投资）、湖州泰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泰元投资）及湖州泰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泰熙投

资）。

考虑到华信工业前期付出的工作及努力和华信工业股东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出现重大变化的突发性，公司不再向华信工业追究《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349,350,646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

825,940,775股（含本数）。 调整前后，各发行对象的认购股数及认购金额变化情况如下表

所示：

发行对象

调整前

认购股数（股）

调整后

认购股数（股）

调整前

认购金额（元）

调整后

认购金额（元）

华信工业 523,409,871 0 1,612,102,404.97 0.00

盈灿投资 367,957,139 367,957,139 1,133,307,990.69 1,133,307,990.69

泰元投资 327,131,169 327,131,169 1,007,564,003.10 1,007,564,003.10

泰熙投资 130,852,467 130,852,467 403,025,601.24 403,025,601.24

合计 1,349,350,646 825,940,775 4,156,000,000.00 2,543,897,595.03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上述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的数字取整

（即尾数直接忽略）。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由不超过415,600.00万元（含本数） 调整为不超过

254,389.76万元（含本数）。 本次调整前后，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调整前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高端装备智

能化制造项

目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

项目

60,221.00 42,236.00 42,236.00

2 高空作业平台智能制造项目 123,460.00 95,870.00 95,870.00

3 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 120,532.00 80,270.00 19,012.76

4

环境产业项

目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 64,040.00 43,006.00 43,006.00

5

工程机械升

级及国际化

项目

大型桩工机械产业化升级技改

工程项目

48,280.00 17,250.00 17,250.00

6

印度工程机械生产制造基地投

资项目

132,642.00 99,953.00 0.00

7 徐工机械工业互联网化提升项目 43,383.00 37,015.00 37,015.00

合计 592,558.00 415,600.00 254,389.76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

的资金需要，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或实施进度以及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实

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2018年7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编号为2018-29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华信工业《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确认函的回复》；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5日

证券代码：

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2018-29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已于2018年2

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证监许可 [2018]182号）。 鉴于公司于

2018年7月3日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上海华信国际集团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简称华信工业）无条件放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告知文件，公司于2018年7月5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和用

途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对象

（一）调整前

本次发行对象为华信工业、湖州盈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盈灿投资）、湖

州泰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泰元投资）及湖州泰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泰熙投资）。

（二）调整后

本次发行对象为盈灿投资、泰元投资和泰熙投资。

二、发行数量

（一）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预计不超过1,349,350,646股（含本数），各发行对象

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金额（元）

华信工业 523,409,871 1,612,102,404.97

盈灿投资 367,957,139 1,133,307,990.69

泰元投资 327,131,169 1,007,564,003.10

泰熙投资 130,852,467 403,025,601.24

合计 1,349,350,646 4,156,000,000.00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上述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的数字取整

（即尾数直接忽略）。

（二）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预计不超过825,940,775股（含本数），各发行对象认

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金额（元）

盈灿投资 367,957,139 1,133,307,990.69

泰元投资 327,131,169 1,007,564,003.10

泰熙投资 130,852,467 403,025,601.24

合计 825,940,775 2,543,897,595.03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上述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的数字取整

（即尾数直接忽略）。

三、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一）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415,600.00万元 （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1

高端装备智能化制

造项目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 60,221.00 42,236.00

2 高空作业平台智能制造项目 123,460.00 95,870.00

3 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 120,532.00 80,270.00

4 环境产业项目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 64,040.00 43,006.00

5

工程机械升级及国

际化项目

大型桩工机械产业化升级技改工程项目 48,280.00 17,250.00

6 印度工程机械生产制造基地投资项目 132,642.00 99,953.00

7 徐工机械工业互联网化提升项目 43,383.00 37,015.00

合计 592,558.00 415,6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

的资金需要，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或实施进度以及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实

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254,389.76万元 （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1

高端装备智能化制

造项目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 60,221.00 42,236.00

2 高空作业平台智能制造项目 123,460.00 95,870.00

3 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 120,532.00 19,012.76

4 环境产业项目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 64,040.00 43,006.00

5

工程机械升级及国

际化项目

大型桩工机械产业化升级技改工程项目 48,280.00 17,250.00

6 印度工程机械生产制造基地投资项目 132,642.00 --

7 徐工机械工业互联网化提升项目 43,383.00 37,015.00

合计 592,558.00 254,389.76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

的资金需要，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或实施进度以及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实

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5日

证券代码：

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公告编号：临

2018-037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郑坚江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及预留部分第二次解锁的议案

鉴于公司及激励对象的各项考核指标均满足《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

解锁条件，依照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决定

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41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三次解锁， 可解锁

比例30%，可解锁股份为830,550股；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10名激励对象持有

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二次解锁，可解锁比例50%，可解锁股份为94,500股；合计解锁925,050股，本次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7月11日。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公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报备文件：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股票代码：601567� � � � � � �股票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2018-038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6月

25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18年7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

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君达先

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及预留部分第二次解锁的议案

鉴于公司及激励对象的各项考核指标均满足《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

解锁条件，依照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决定

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41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三次解锁， 可解锁

比例30%，可解锁股份为830,550股；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10名激励对象持有

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二次解锁，可解锁比例50%，可解锁股份为94,500股；合计解锁925,050股，本次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7月11日。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 � � �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2018-� 039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

次及预留部分第二次解锁暨上市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925,05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8年7月11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5年6月1日，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医疗” 、“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同日，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2、2015年6月23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3、2015年6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确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实际认购数量为324.825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万股，首次授

予人数调整为469人；因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

同时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5股），授予价格相应调整后为每股8.548元/股。 确定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为2015年6月29日。

4、2015年8月7日，公司完成三星医疗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工作，中国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5、2016年1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6年1月29日作为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18名激励对象授予

共计36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99元/股。同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在实际授予过程中，由于1名激励对象陈少芳放弃认购授予的1.5万

股限制性股票，因此，实际授予17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34.5万股，授予价格不变。

6、2016年4月7日，完成三星医疗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及登记工作，中国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7、2016年6月20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部分激励对象朱哲蓓等

22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第十一章，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以及“第十二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相关规定，将原激励对象朱哲蓓

等22人已获授的股份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股份数量为147,750股。 并于2016年7月7日回购注销完

成。

8、2016年7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议案》，依照公司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决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446名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一次解锁，可解锁比例40%，解锁股份合计为1,236,500股，解锁股票

上市流通时间：2016年7月25日。

9、2016年8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7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规定，同意公司将7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1,3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

销，其中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李波等6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66,300股。 并于2016年8月23日

回购注销完成。

10、2017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同意公司将22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70,9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包含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孙大武等1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114,650股。 并于2017年7月6日回购注销完成。

11、2017年7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次及预留部分第一次解锁的议案》， 决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42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二次解锁，可解锁比例30%，可解锁股份为855,750股；

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1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一次解锁，可解

锁比例50%，可解锁股份为102,500股；合计解锁958,250股。

12、2017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同意公司将14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09,

725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包含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李可等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8,

975股。 并于2017年11月2日回购注销完成。

13、2018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第二期及其预留、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同意公司将13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3,775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包含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吕美芬等1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20,775股。 并于2018年5月31日回购注销完成。

14、2018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三次及预留部分第二次解锁的议案》， 决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41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三次解锁，可解锁比例30%，可解锁股份为830,550

股； 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1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二次解锁，

可解锁比例50%，可解锁股份为94,500股；合计解锁925,050股。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解锁条件

根据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三

次、预留部分授予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条件已经满足，具体如下：

序号 解锁条件 完成情况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况，满足该解锁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选的；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况， 满足该解锁条

件。

3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2017年度净利润比2014年度增长不低于100%

下属子公司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2017年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9,375万元

（以上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根据公司2014年度和2017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及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财务报告，均达

到前述业绩考核条件。

4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达到“合格” 及以上

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解锁的资格，并未出现重大违法违规、严重

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严重损害公司声誉、市场形象等一次性否决

事项。

412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及10名预留部

分授予的激励对象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均达到合格或以上，并未出现重大违法

违规、严重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严重损害公司

声誉、市场形象等一次性否决事项，满足解

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份第三次及预留部分授予的

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条件已经满足， 决定对剩余412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次及10名激

励对象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二次实施解锁。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一）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其已获

授限制性股票比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首次授予412人） 2,768,500 830,550 30%

合 计 2,768,500 830,550 30%

（二）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其已获

授限制性股票比例

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及管理人员（共10

人）

189,000 94,500 50%

合计 189,000 94,500 5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7月11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25,050股。

（三）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9,762,050 -925,050 8,837,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17,072,464 925,050 1,417,997,514

总计 1,426,834,514 0 1,426,834,514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份第三次及预留部分授予

的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法律意见书认为：《第二期激励计划（草案）》所规定的本次解锁之相关条件已经

成就；就本次解锁，三星医疗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及《第二期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三星医疗董事会通过的解锁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三星医

疗可以实施本次解锁。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决议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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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江西省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下简称 “奉新项目” 或“本项

目” ），出资新设奉新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

●协议名称：《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协议” ）。

●协议对应项目规模及投资金额：本项目包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农林垃圾处理、餐

余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和一般工业垃圾处理，总处理规模为900吨/日（分两期建设，第一期

600吨/日，第二期300吨/日）。一期总投资约为人民币23,000万元人民币，浙江伟明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不超过10,000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

目审批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

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经营协议概述

公司于2018年7月5日上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经董事认真审议，以7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江西省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

议案》，同意批准公司投资、建设、运营本项目，并在项目所在地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

注册资本不超过6,000万元；批准以自有资金不超过10,000万元投资于本项目；同意授权

管理层根据本项目建设进度在出资额度内分期出资，自有资金投入与投资总额差额部分通

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签署后续融资协议；同意授权管理层

与政府部门签署后续法律文件。

当日，公司与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政府就投资建设奉新项目签署《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包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农林垃圾处理、餐余垃圾处理、

污泥处理和一般工业垃圾处理，总处理规模为900吨/日（分两期建设，第一期600吨/日，第

二期300吨/日）。 一期投资总金额约人民币23,000万元。 该项目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含

建设期）。 项目拟选址奉新县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旁，项目用地约100亩。 公司以自有资金

不超过10,000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为12个月。

（二）新设子公司情况

公司拟在奉新县新设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奉新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奉新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住址：江西省奉新县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暂定）

5、注册资本：不超过6,000万元，由公司全额出资

6、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农林垃圾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一般工业

垃圾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投资；环保工程的投资咨询与建设；垃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

术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内容最终以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

三、特许经营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国兴；法定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

新县城南新区行政中心。

（二）乙方，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注册资本，68,776万

元；住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开发区梧慈路517号；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发电，垃

圾处理项目的投资，固废处理工程、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环保工程的设计、投资咨询、施

工、运营管理及技术服务，垃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危险废物经营

（凭许可证经营），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

输、处理服务（凭许可证经营）。

四、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术语定义：本项目指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其总处理规模为900吨/日（分两

期建设，第一期规模为600吨/日，第二期规模为300吨/日）。

（二）特许经营权的授予：指乙方独占性的处理奉新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生活垃圾、农林

垃圾、餐余垃圾、市政污泥、一般工业垃圾以及国家允许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的其它垃

圾，并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和上网电费的权利。

（三） 特许经营权经营期： 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特许经营期为30年 （含建设

期）。 特许经营权期满后双方将就展期事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若展期与届时的法律

法规有冲突，则乙方优先享有获得特许经营权的权利。

（四）项目公司及项目地址：项目公司成立后，将自动承继本协议项下乙方的所有权利

义务；项目地址拟选址奉新县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旁，项目用地约100亩。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对乙方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协议的义务进行监督

和管理；依法对乙方安全生产和垃圾处理服务质量进行监管；根据本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

向乙方支付垃圾处理服务费；在特许经营协议签署后，协助乙方依法办理并获得有关政府

部门要求的与本项目有关各种项目批准、手续；协助乙方促使奉新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生活

垃圾纳入本项目处理范围等。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拥有本项目设备设施的所有权；独家拥有本项目特许经营

权；向甲方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负责本项目红线内设备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接受甲

方依法监督管理，提供稳定、可靠的垃圾处理服务；依法安全生产，制定项目设备设施的更

新维护改造计划，确保垃圾焚烧发电厂安全、环保、稳定运行等。

（七）建设期：乙方在具备法定的开工条件之后应该立即开工，本工程建设期为12个月

后完成点火。

（八）垃圾处理服务费：在上网电价为0.65元/千瓦时（含税）的前提下，甲方按垃圾实

际处理量向乙方支付的垃圾处理服务费； 垃圾处理服务费自垃圾进入焚烧发电厂之日起

算，自商业运行日开始支付。

（九）争议解决：甲乙双方若未能解决争议、分歧或索赔，则任何一方可以将该争议、分

歧或索赔提交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其他：本协议于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固废处理业务发展规划，本次签署特许协议进一步提高公司在

江西省的生活垃圾处理业务规模，提高公司未来营业收入。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

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

情形。 本项目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六、对外投资和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批和建设延

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垃圾处置费和发

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5日


